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職業疾病鑑定作業程序處理要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九、（刪除）
	九、重新鑑定作業：

受鑑定者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申請者依本會函復之鑑定結果有異議，並認為具有新事證足以影響鑑定結果者，得於三個月內，檢附原鑑定結果函影本及證明文件，敘明申請事實與理由經原申請者向本會申請重新鑑定。

前項新事證是否足以影響鑑定結果之評估和重新進行鑑定審查作業之程序，由鑑定委員會開會審查決定之，其開會程序準用職保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一、本點刪除。
二、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之鑑定結果為專業鑑定意見之提供，作為勞工保險局保險給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法院受理爭訟之參考，因非屬行政處分，不發生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本會申請重新鑑定之權利。至於勞工保險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等原處分機關、訴願審議機關或法院，於受理爭議審議、訴願或訴訟時，因有新事證等事由，認有必要重為鑑定時，自得向本會申請之，爰刪除本規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職業疾病鑑定作業程序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97年11月24日勞安3字第097014615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98年12月28日勞安3字第098014654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9年06月02日勞安3字第0990145735號函修正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職業疾病調查與鑑定作業程序，提昇作業品質與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之申請者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以下簡稱職保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3、 申請職業疾病鑑定時，應檢送受鑑定者之職業疾病診斷書、既往之作業經歷、職業暴露資料、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病歷、生活史及家族病史等相關資料，無法檢附者，應敘明原因。
4、 設置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本會為鑑定職業疾病，依職保法第十四條規定，設置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以下簡稱鑑定委員會）。鑑定委員會之職業疾病鑑定結果係屬專業鑑定意見之提供，作為勞工保險機構職業疾病給付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行政處分及法院受理勞雇雙方對於職業疾病補（賠）償爭訟時之參考。

5、 鑑定之調查作業程序：

（一）鑑定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依職保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另因鑑定案之需要，得請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專業團體協助調查或提供專業意見。

（二）鑑定委員會因受鑑定者資料不足，需由申請者補正資料或由雇主提供證明其已盡力防止之文件時，得由本會行文要求申請者或雇主於十四日內補正、提供相關資料或授權本會蒐集之，逾期未補正或提供者，視同放棄舉證或說明之權利。

（三）鑑定委員會於審查作業程序中，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鑑定案件涉及個人隱私及事業單位營業機密，參與調查過程之相關人員皆應保守調查內容及遵守行政倫理規範。
6、 鑑定審查作業程序：

 （一）第一次書面審查：本會受理職業疾病之申請案件後，依職保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審查作業期間為十四日。

 （二）第二次書面審查：未能依前款作成鑑定決定時，由本會依鑑定委員意見補送資料後，依職保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審查作業期間為十日。

（三）開會審查：

未能依前款作成鑑定決定時，於四十五日內，依職保法第十五條及十六條規定辦理。

七、鑑定作業處理期限：

    本會受理申請鑑定案件後應予登錄、統計，並列入管制，其處理期間不得超過一百八十日；未能在規定期間內結案回覆鑑定結果於申請者，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申請者。

八、鑑定結果與函復：

（1） 審查意見表（附件一）鑑定結果之分類說明：

1、 職業疾病（職業病）：職業造成此疾病之貢獻程度大於百分之五十者。
2、 執行職務所致疾病：依流行病學資料或職業疾病案例顯示該項工作可能造成或加重此疾病，該個案暴露資料雖不完全，尚無法確認為前目之「職業疾病（職業病）」，其工作暴露屬高危險群，無法排除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3、 非屬以上二者疾病：即為非屬職業疾病或執行職務所致疾病者。

（二）鑑定結果之決定：

鑑定結果依職保法第十六條規定決定之，惟「執行職務所致疾病」之意見數，併計「職業疾病」意見數。

（三）鑑定結果之函復：第一次書面審查、第二次書面審查及會議審查之結果達職保法第十六條之規定，本會將鑑定結果函復申請者。
九、（刪除）
十、其他相關作業：

（一）撤回：本會於受理鑑定申請案後，於鑑定結果尚未做成決定前，申請者或委任代理人得隨時撤回之，惟需以書面文件方式向本會提出撤回申請。

（二）閱卷：申請者於鑑定案作成鑑定結果後，得依本會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閱卷作業須知辦理鑑定結果之閱卷申請，其收費標準依本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辦理。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審查意見表
	一、申請鑑定案件名稱： 

	二、審查意見：

	意見選項
(請勾選；單選)
	理       由      或       說      明
	備 註

	□職業疾病（職業病）
□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非屬以上二者疾病
( 暴露工作危害，但雇主有證據足以排除工作相關者
( 其他：

□就現有資料無法確定，需再補提資料
	
	


審查委員(簽章)

年    月    日
＊執行職務所致疾病：依流行病學資料或職業疾病案例顯示該項工作可能造成或加重此疾病，該個案暴露資料雖不完全，尚無法確認為「職業疾病（職業病）」，但其工作暴露屬高危險群，無法排除疾病與執行職務之因果關係者。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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